

龙政办发〔2014〕86号


龙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转发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直接融资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直接融资工作的意见》（丽政发〔2013〕9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《龙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鼓励企业股改上市的若干意见》（龙政发〔2012〕81号）同时废止。
龙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4年9月1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   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人武部、市法院、
市检察院。
龙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9月1日印发
龙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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